	2026年民生领域重大事项绩效目标情况表

	序号
	单  位
	项  目
	预算金额（元）

	1
	高平市医疗保险服务中心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个人缴费补贴”和“困难人群慢性病门诊兜底保障”资金
	35000000

	2
	高平市卫生健康和体育局
	育儿补贴本级补助
	32656100

	3
	高平市交通运输局
	2026年城际城乡镇村公交成本规制补贴（三保）
	38600000

	4
	高平市乡村振兴中心
	就业帮扶公益性岗位补贴项目
	1900000

	合  计
	108156100



	高平市县(区)级预算部门（单位）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6年度）
	
	
	

	项目名称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个人缴费补贴"和“困难人群慢性病门诊兜底保障”资金

	主管部门及代码
	103-高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实施单位
	高平市医疗保险服务中心

	项目属性
	经常性项目（长期开展）
	项目期
	99年

	（项目资金
（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35000000
	年度资金总额：
	3500000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市县（区）财政资金
	35000000
	市县（区）财政资金
	35000000

	
	     单位自筹
	0
	单位自筹
	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文件依据：高平市医疗保障局 高平市财政局 高平市卫生健康和体育局 高平市大数据中心 高平市乡村振兴中心关于印发《2025年医保民生实事实施方案》的通知（高人社字〔2025〕8号）一、按2025年普通居民申领人数322246人，2025年补贴标准：400*25%=100元，2026年普通居民申领补贴预计32224600元；二、按2025年资助稳定脱贫人口人数4742人，2025年资助补贴标准：400*50%=200元，2026年资助稳定脱贫人口预计948400元；三、按2025年1-8月门诊兜底救助资金预计2026年支出约200万元（609047.87/8*20个月=1522619.68元）；以上项目预算大致3500万元。

	立项依据
	高平市医疗保障局 高平市财政局 高平市卫生健康和体育局 高平市大数据中心 高平市乡村振兴中心关于印发《2025年医保民生实事实施方案》的通知（高人社字〔2025〕8号）

	项目设立必要性
	保障全民积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提高困难人群医疗保障水平，减轻困难人群医疗费用负担，防范因病返贫致贫风险，实现脱贫攻坚向乡村振兴的平稳过渡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具体承办科室：基金征缴股、基金财务股、待遇审核股：一、普通城乡居民个人缴费部分财政补助100元/人，于2026年6月底前完成发放二、稳定脱贫人口个人缴费部分财政补助200元/人，已在集中征缴期内直接减免，相关资金于2026年6月底前到位。三、对困难人群慢性病门诊自付部分全额补助，补助资金由医疗机构先行垫付，医疗机构按月向市医保中心报审结算（与医保资金结算同步）；医保中心审核对账后于报审当月月底前向医疗机构拨付资金。

	项目实施计划
	一、普通城乡居民个人缴费部分财政补助100元/人，于2026年6月底前完成发放二、稳定脱贫人口个人缴费部分财政补助200元/人，已在集中征缴期内直接减免，相关资金于2026年6月底前到位。三、对困难人群慢性病门诊自付部分全额补助，补助资金由医疗机构先行垫付，医疗机构按月向市医保中心报审结算（与医保资金结算同步）；医保中心审核对账后于报审当月月底前向医疗机构拨付资金。

	

	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

	总体目标
	完成普通城乡居民个人缴费部分财政补助发放，完成稳定脱贫人口个人缴费部分财政补助向医保基金划拨，完成困难人群慢性病门诊自付部分全额补助支付。保障全民积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减轻困难人群医疗费用负担，防范因病返贫致贫风险。
	完成普通城乡居民个人缴费部分财政补助发放，完成稳定脱贫人口个人缴费部分财政补助向医保基金划拨，完成困难人群慢性病门诊自付部分全额补助支付。保障全民积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减轻困难人群医疗费用负担，防范因病返贫致贫风险。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特困人员人数
	≤1597人
	数量指标
	低保边缘家庭成员人数
	≤1392人

	
	
	
	监测对象人数
	≤386人
	
	符合条件的城乡居民
	≤32.22万人

	
	
	
	低保人员人数
	≤3139人
	
	稳定脱贫人口人口数
	≤4742人

	
	
	
	稳定脱贫人口人口数
	≤4742人
	
	特困人员人数
	≤1597人

	
	
	
	符合条件的城乡居民
	≤32.22万人
	
	低保人员人数
	≤3139人

	
	
	质量指标
	对困难人群医保慢性病、“两病”门诊救助比例
	综合保障达90％
	质量指标
	普通群众居民2026年医保个人缴费补贴发放达标率
	≥95%

	
	
	
	普通群众居民2026年医保个人缴费补贴发放达标率
	≥95%
	
	对困难人群医保慢性病、“两病”门诊救助比例
	综合保障达90％

	
	
	时效指标
	对普通群众居民2026年医保个人缴费资助时间
	2026年6月底前
	时效指标
	对普通群众居民2026年医保个人缴费资助时间
	2026年6月底前

	
	
	
	对困难人群医保慢性病、“两病”门诊救助报销时间
	每月
	
	对困难人群医保慢性病、“两病”门诊救助报销时间
	每月

	
	
	
	对稳定脱贫人口居民2026年医保个人缴费资助时间
	2026年6月底前
	
	对稳定脱贫人口居民2026年医保个人缴费资助时间
	2026年6月底前

	
	
	成本指标
	对普通城乡居民2026年医保个人缴费资助金额
	100元/人
	成本指标
	对稳定脱贫人口居民2026年医保个人缴费资助金额
	200元/人

	
	
	
	该项目预算总金额
	3500万元
	
	该项目预算总金额
	3500万元

	
	
	
	对稳定脱贫人口居民2026年医保个人缴费资助金额
	200元/人
	
	对普通城乡居民2026年医保个人缴费资助金额
	100元/人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保障全员参加城乡基本医疗保险
	保障
	社会效益
	减轻困难人群医疗费用负担
	有效减轻

	
	
	
	减轻困难人群医疗费用负担
	有效减轻
	
	保障全员参加城乡基本医疗保险
	保障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参保群众满意度
	≥90%
	服务对象满意度
	参保群众满意度
	≥90%



	高平市县(区)级预算部门（单位）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6年度）
	
	
	

	项目名称
	育儿补贴本级补助

	主管部门及代码
	148-高平市卫生健康和体育局
	实施单位
	高平市卫生健康和体育局

	项目属性
	一次性项目（1年结束）
	项目期
	1年

	项目资金
（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32656100
	年度资金总额：
	3265610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2875510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28755100

	
	      省级财政资金
	1810800
	      省级财政资金
	1810800

	
	     市县（区）财政资金
	2090200
	 市县（区）财政资金
	2090200

	
	     单位自筹
	0
	      单位自筹
	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国家育儿补贴项目：依据《关于印发〈山西省育儿补贴制度实施方案〉的通知》（晋卫人口规〔2025〕2号）从2025年1月1日起，本项目为面向辖区内0-3岁婴幼儿家庭发放育儿补贴，旨在减轻家庭育儿经济负担、鼓励生育。按每年3600元标准发放补贴，依据2025年申请人数，预计2026年全年发放12000人，补贴资金43200000元；2. 资金支出构成为：中央承担90%，省市县按照5：4:1比例承担10%，全额用于育儿补贴资金发放，支付至符合条件的家庭账户。

	立项依据
	《关于印发〈山西省育儿补贴制度实施方案〉的通知》（晋卫人口规〔2025〕2号）

	项目设立必要性
	[bookmark: _GoBack]落实国家生育支持政策：响应国家优化生育政策的号召，落实山西省育儿补贴制度实施方案，缓解家庭育儿经济压力，提升家庭生育意愿，推动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主管领导为卫体局党组书记、局长焦江华，家庭发展科承办审核统计、财务科负责发放工作。对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家庭及时发放补贴。

	项目实施计划
	国家育儿补贴按照季度发放，每年1、4、7、10月为发放月。

	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

	总体目标
	居民通过填表申报，每月1-5日审核，审核后统一支付到支付宝个人账户，通过补贴，提高市民生育积极性，缓解人口老龄化。
	居民通过填表申报，每月1-5日审核，审核后统一支付到支付宝个人账户，通过补贴，提高市民生育积极性，缓解人口老龄化。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国家育儿补贴预计补贴人数
	≤12000人
	数量指标
	国家育儿补贴预计补贴人数
	≤12000人

	
	
	质量指标
	补贴足额发放率
	100%
	质量指标
	补贴足额发放率
	100%

	
	
	
	生育补贴实施政策覆盖率
	100%
	
	生育补贴实施政策覆盖率
	100%

	
	
	时效指标
	国家育儿补贴发放频次
	每季度
	时效指标
	国家育儿补贴发放频次
	每季度

	
	
	成本指标
	国家育儿补贴补助标准
	3600元/年
	成本指标
	国家育儿补贴补助标准
	3600元/年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减少家庭育儿经济压力，提升生育意愿
	逐步提升
	社会效益
	减少家庭育儿经济压力，提升生育意愿
	逐步提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生育家庭满意度
	≥90%
	服务对象满意度
	生育家庭满意度
	≥90%
















	高平市县(区)级预算部门（单位）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6年度）
	
	
	

	项目名称
	2026年城际城乡镇村公交成本规制补贴（三保）

	主管部门及代码
	022-高平市交通运输局
	实施单位
	高平市交通运输局

	项目属性
	一次性项目（1年结束）
	项目期
	1年

	项目资金
（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38600000
	年度资金总额：
	3860000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市县（区）财政资金
	38600000
	      市县（区）财政资金
	38600000

	
	     单位自筹
	0
	      单位自筹
	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公交一体化工作是晋城市委、市政府实施的一项民生工程，是贯彻落实《晋城市公共交通条例》的具体举措。我局紧紧按照高平市委、市政府的安排要求，于2019年1月21日正式开通高平至晋城（高速路、一级路）两条城际公交，共投入15台公交客车，其中：高速路9台、一级路6台，又新增陵川-沁水城际公交8台，城乡镇村公交车共计投入129辆。该项目对152辆公交客车全年成本及运营资金进行补助，包括人员工资及保险费用、燃料成本、车辆维修费与轮胎消耗费、折旧费、保险与事故损失费、安全费及其他直接运营费用等。每季度城际城乡镇村公交补贴965万元（城际241.75万元/每季度；城乡镇村723.25万元/每季度），2026年全年共需3860万元。

	立项依据
	2013年1月12日高平市人民政府常务会议纪要第六项《关于构建交通循环圈及组建交通投资公司的问题》。《晋城市公共交通条例》、高平市政府2019年1月25日第50次常务会议纪要，会议原则同意第四项《关于我市城际、城市、城乡、镇村、旅游公交一体化工作运营方案的问题》。

	项目设立必要性
	该项目有助于推进“民生高平”建设，改进公共交通的服务质量，方便群众出行，完善全域范围内的交通网络。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城际公交和城乡镇村公交补贴资金由我单位每季度预拨25%，年底进行考核后，进行年度补助资金清算。

	项目实施计划
	城际公交和城乡镇村公交补贴资金由我单位每季度预拨25%，年底进行考核后，进行年度补助资金清算。

	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

	总体目标
	通过对城际及城乡镇村公交提供补贴，推进“民生高平”建设，规范公共交通秩序，保障公众出行需要和运营安全，进一步完善全域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通过对城际及城乡镇村公交提供补贴，推进“民生高平”建设，规范公共交通秩序，保障公众出行需要和运营安全，进一步完善全域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城际公交车数量
	23辆
	数量指标
	城际公交车数量
	23辆

	
	
	
	城乡镇村公交车数量
	129辆
	
	城乡镇村公交车数量
	129辆

	
	
	质量指标
	补贴发放达标率
	=100%
	质量指标
	补贴发放达标率
	=100%

	
	
	
	年度考核合格率
	≥90%
	
	年度考核合格率
	≥90%

	
	
	时效指标
	考核时间
	2026年12月
	时效指标
	考核时间
	2026年12月

	
	
	
	补助发放时间
	每季度
	
	补助发放时间
	每季度

	
	
	成本指标
	补贴资金总额
	≤3860万元
	成本指标
	补贴资金总额
	≤3860万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促进我市经济发展
	促进
	经济效益
	促进我市经济发展
	促进

	
	
	社会效益
	完善路网体系
	完善
	社会效益
	完善路网体系
	完善

	
	
	
	保障公众出行需求
	保障
	
	保障公众出行需求
	保障

	
	
	生态效益
	减少空气污染
	减少
	生态效益
	减少空气污染
	减少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群众满意度
	≥90%
	服务对象满意度
	群众满意度
	≥90%



	高平市县(区)级预算部门（单位）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6年度）
	
	
	

	项目名称
	就业帮扶公益性岗位补贴项目

	主管部门及代码
	132-高平市乡村振兴中心
	实施单位
	高平市乡村振兴中心

	项目属性
	一次性项目（1年结束）
	项目期
	1年

	（项目资金
（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1900000
	年度资金总额：
	190000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市县（区）财政资金
	1900000
	市县（区）财政资金
	1900000

	
	     单位自筹
	0
	单位自筹
	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就业帮扶公益性岗位补贴：为全市脱贫劳动力（含监测对象）中的半劳力弱劳力及因各种原因无法外出打工的三类群体安置就业帮扶公益性岗位，解决大约210人左右的就业，补贴按全市防止返贫动态监测范围收入标准和当地最低工资标准50%的平均数测算，每月每人工资补贴740元。

	立项依据
	《晋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晋城市乡村振兴局 晋城市财政局关于全市增设乡村就业帮扶公益性岗位有关工作的通知》（晋市人社发〔2022〕29号）

	项目设立必要性
	为扎实抓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有效衔接乡村振兴，加强脱贫劳动力稳就业促增收工作，开展2025年度为全市脱贫劳动力（含监测对象）中的半劳力弱劳力及因各种原因无法外出打工的三类群体安置就业帮扶公益性岗位申报受理工作，确保全市符合补贴条件的脱贫劳动力都能及时享受到政策补贴。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根据《晋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晋城市乡村振兴局 晋城市财政局关于全市增设乡村就业帮扶公益性岗位有关工作的通知》（晋市人社发〔2022〕29号）文件要求，每月考勤结束后，由乡镇汇总就业帮扶公益性岗位人员在岗考勤情况上报市人社局，次月15日后由市人社局审核申报上月工资补助请示，乡村振兴中心上会公示后按月发放工资补助。

	项目实施计划
	每月考勤结束后，由乡镇汇总就业帮扶公益性岗位人员在岗考勤情况上报市人社局，次月15日后由市人社局审核申报上月工资补助请示，乡村振兴中心上会公示后按月发放工资补助。

	

	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

	总体目标
	为扎实抓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有效衔接乡村振兴，加强脱贫劳动力稳就业促增收工作，及时按月对符合出勤要求的约约210人的就业帮扶公益性岗位人员发放工资补助740元/人，确保全市符合补贴条件的脱贫劳动力都能及时享受到政策补贴。
	为扎实抓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有效衔接乡村振兴，加强脱贫劳动力稳就业促增收工作，及时按月对符合出勤要求的约210人的就业帮扶公益性岗位人员发放工资补助740元/人，确保全市符合补贴条件的脱贫劳动力都能及时享受到政策补贴。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享受就业帮扶岗位补贴人数
	≥210人
	数量指标
	享受就业帮扶岗位补贴人数
	≥210人

	
	
	质量指标
	就业帮扶公益性岗位补贴发放准确率
	≥95%
	质量指标
	就业帮扶公益性岗位补贴发放准确率
	≥95%

	
	
	时效指标
	工资补助发放时间
	每月
	时效指标
	工资补助发放时间
	每月

	
	
	成本指标
	就业帮扶公益岗补贴人均标准
	740元/月/人
	成本指标
	就业帮扶公益岗补贴人均标准
	740元/月/人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脱贫劳动力经济收入有效提高
	提高
	经济效益
	脱贫劳动力经济收入有效提高
	提高

	
	
	社会效益
	有效提高脱贫劳动力稳岗增收
	增收
	社会效益
	有效提高脱贫劳动力稳岗增收
	增收

	
	
	
	带动脱贫人口数
	≥210人
	
	带动脱贫人口数
	≥210人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受益脱贫人口满意度
	≥95%
	服务对象满意度
	受益脱贫人口满意度
	≥95%



